附件2：
2026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

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为促进我市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创新组织方式、集成高产模式、提高技术到位率，提升粮油单产水平，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九条措施的通知》（榕政规 [2026]3号），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2026年在全市扶持一批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开展单产提升行动。通过项目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水稻、甘薯、大豆、玉米、花生、油菜等单产比上一年全市平均亩产提高5%以上，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5000亩。
二、建设内容

支持一批种植粮油作物相对集中连片面积50亩以上的规模种植主体，集成应用新品种、新农药、新机具、新肥料、新技术等粮油“五新”，通过改善生产设施，挖掘地种肥药各要素、耕种管收各环节的增产潜力，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提高粮油作物单产。
水稻种植重点推广精量播种、精准条播、叠盘暗出苗、工厂化机插秧、全程机械化、“一喷多促”、抛秧等技术；大豆种植推广合理轮作、深松深翻、大垄密植、增施有机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机耕机播机收等技术；玉米种植选用高产、优质、抗病、抗倒品种，推广科学施肥、水肥一体化等配套高产栽培技术；薯类种植选用优质脱毒种薯（苗），推广水旱轮作、增施有机肥、轻简化栽培、稻草覆盖等技术；油菜种植推广短生育期、“双低”品种，合理密植、机械直播、播种流水线育苗、机械化移栽、油菜机烘、分段机收等技术；花生种植推广单粒精播、起垄栽培、地膜覆盖、水肥一体化、机械收获、绿色防控等技术。
三、补助流程及标准

项目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应在3月20日前上报当年度项目申请报告及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申报表，市农业农村局根据全市申报面积数据，将年度补助资金按申报比例分解下拨。
补助对象为种植粮油作物面积50亩以上的粮油规模种植主体, 补助标准为600元/亩，单个主体市级财政补助金额不超过30万元。项目申报主体可同时享受“粮九条”双季稻、再生稻、油菜、大豆补助政策。已承担省级当年度粮食产能区增产模式攻关与推广、绿色高产高效、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及市级粮油高优示范等项目的主体不得重复申报本项目。

四、资金使用

补助资金必须用于购置跟单产提升相关的化肥、农药、种子等物资及相关设施设备，主要用于购置精量播种、精准条播等育秧流水线和暗化出苗室、旋耕机、碎土机、叉车、高性能插秧机、飞播机械、育秧（苗）大棚等有助于提高育秧效率、提升单产水平的设施设备，育秧基质、高氮高钾复合肥、商品有机肥、生物农药、“一喷多促”药剂等物化投入补助，以及社会化服务补助、观摩培训、测产验收等方面的支出。购置设施设备的财政补助金额为设施设备投资总额的80%，资金使用不得与国家农机购置补贴以及其它财政补助项目重复。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项目县（市）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项目申报制度，按规定组织实施，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主体申报材料需明确作物种类、示范面积、实施地点、单产提升主要措施等基本信息。要加大对粮油规模种植主体的指导、服务，推动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主力机型的“三主融合”，提升单产水平。
（二）细化实施方案。各项目县（市）区要根据市级实施方案，结合当地粮油作物生产实际，可对已上报的主体和面积进行适当调整，制定县级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承担项目主体、单产提升措施、种植作物、种植规模（不含为其他主体和农户开展环节托管或全程托管的社会化服务面积）、主推技术、资金安排等内容。各项目县（市）区于资金文件下达后30个工作日内，将实施方案加盖公章后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
（三）过程记录。项目主体应按要求加强田间管理，落实关键技术，并在整地播种、肥水管理、病虫草害防控及机械收获等关键环节，以照片、文字、表格等多种形式记录应用的关键技术措施。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及时了解核实重点技术到位情况，并进行记录，实行一主体一档案。
（四）核实测产。作物收获季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主体的种植作物进行测产。原则上每个示范片随机选择3个点进行测产，最终产量平均后，与上一年我市平均亩产水平进行比较。
（五）规范资金管理。补助资金下达后，各地要及时做好资金分配、安排和公示工作，确保公开、透明、规范。要严格执行有关财经制度和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保障资金安全高效使用。项目完成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公示拟奖补主体及资金等情况，对反映有异议的要核实。公示无异议后，会同财政部门根据核实测产验收等情况，按程序及时拨付资金。
（六）严格项目实施。县（市）区负责项目具体实施方案编制、数据采集、统计分析、跟踪指导等工作。项目完成后，各项目县（市）区要及时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建设成效、主要做法、资金使用和问题建议等进行分析，形成书面总结材料并加盖公章和项目主体档案于当年11月15日前报市农业农村局。同时，要及时收集整理项目建设、资金拨付等相关材料和照片资料，装订成册、归档保存备查。
附表：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申报表

